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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91/2017 號  

（於 11 月 16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南區社區重點項目進展報告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匯報南區社區重點項目（下稱「重點項目」）的進

展，並請南區區議會考慮通過與兩間伙伴機構合作的建議，以及有關伙

伴機構經諮詢後修訂的服務細節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行政長官於 2013 年 1 月 16 日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推展

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，為每區一次性預留一億元撥款，讓區議會推行

一至兩個能彰顯地區特色或回應地區需要，而又具明顯及長遠成效的重

點項目。重點項目由區議會倡議、計劃和決定，推展過程由區議會主導，

除了揀選項目、決定項目細節之外，亦負責地區諮詢、宣傳、擬定執行

計劃、監察項目進度及評估成效等。民政事務處會協助區議會執行相關

的工作，並解決技術及程序上的事宜。  

 

3.  南區區議會（下稱「區議會」）其後通過於區議會屬下成立「南

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」（下稱「專責委員會」）跟進有關事宜。  

 

4.  專責委員會分別於 2016 年 9 月 27 日和 2017 年 5 月 5 日兩次會

議中，通過利用重點項目計劃的資源，為南區居民提供（一）眼科檢查

服務和（二）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兩個服務項目。為求令重點項目

能切實地回應南區居民的需求，並加強他們對重點項目的認識和支持，

專責委員會同意進行兩輪公眾諮詢。第一輪公眾諮詢期為 2017 年 5 月 23

日至 2017 年 6 月 8 日，收集市民對擬議服務項目的意見。諮詢結果顯示

擬議服務項目得到大部分回應者的支持，是次公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

摘要載於附件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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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專責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 29 日的區議會會議上呈交上述兩項

服務的建議，有關建議已獲得區議會通過。  

 

 

甄選伙伴機構  

 

6. 專責委員會於 2017 年 7 月 28 日以公開招標形式，邀請非牟利

團體申請成為伙伴機構，並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就兩個服務項目提交

建議書。在截止申請時，共有兩間非政府機構就兩個服務項目遞交建議

書，分別是提供眼科檢查服務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眼科學系，以及提供穿

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的香港復康會。兩間機構均為根據《稅務條例》

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，符合民政事務總署的《社區

重點項目計劃指引》對重點項目伙伴機構的要求。兩個項目的準伙伴機

構簡介和服務內容如下：  

 

項目一：眼科檢查服務  

 

7. 擬議伙伴機構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，該學系除了

負責教學和科研工作外，亦協助醫院管理局的醫療服務，主要為港島西

聯網葛量洪醫院和瑪麗醫院的眼科部門提供臨床醫療服務。學系於眼科

普查上擁有豐富經驗，自 2015 年起，學系已在香港進行數個大型眼科流

行病學研究，並推行性質相近的眼睛普查計劃。根據香港大學李嘉誠醫

學院眼科學系所提交的建議書，學系將會聘用合資格的眼科醫生及驗光

師為 50 歲或以上的南區居民提供一次性的免費眼科檢查和診症服務連眼

科檢查報告，如有需要，將會提供專科轉介信。檢查項目包括一般的驗

眼程序，以及常見眼疾如白內障、青光眼、視網膜黃斑點等檢查。為期 5

年的服務可惠及約 25 000 名南區居民。初步預算約為 5,000 萬元。項目

詳細建議見附件二。  

 

 



3 

項目二：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  

 

8. 擬議伙伴機構為香港復康會，該會是政府認可的註冊慈善團

體，於香港及內地成立了 30 個服務單位，為殘疾人士、長期病患者及長

者提供適切和優質的無障礙運輸及旅遊、復康和持續照顧服務。該會分

別與勞工及福利局、醫院管理局以及香港賽馬會合作，陸續成立「復康

巴士」、「易達巴士」以及「易達轎車」，提供相關交通服務以覆蓋服

務使用者的不同需要。根據香港復康會所提交的建議書，項目二將會為

行動不便的南區居民提供主要往返南區公立醫院的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

服務，以解決他們在交通上的困難。視乎實際情況，專責委員會建議分

階段開辦不同服務路線，以惠及大部份南區有需要的居民。項目為期約

五年。初步預算約為 5,000 萬元，項目詳細建議見附件三。  

 

9. 根據《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指引》，區議會須指派適當的委員會或

成立評審委員會，負責評審建議書。專責委員會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以

傳閱文件方式通過，由該會的成員組成評審委員會，以及邀請醫管局和

運輸署代表加入參與評審建議書。評審委員會於 2017 年 9 月 20 日的第

五次專責委員會會議上，審閱兩個服務項目的建議書，並按甄選準則作

出評分，兩個服務項目的建議書皆獲得合格分數。  

 

 

第二輪公眾諮詢  

 

10. 專責委員會在南區民政事務處（下稱「民政處」）的協助下就兩

個服務項目的執行細節進行第二輪公眾諮詢，諮詢期為 2017 年 10 月 1

日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，當中包括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舉辦的公眾諮

詢會，並透過通郵、動畫短片、網頁及海報等邀請居民就兩項服務的執

行細節提交意見。民政處在諮詢期收到 54 份意見書（包括在公眾諮詢會

上的提問及意見），當中有 34 份意見書表示支持「提供眼科檢查服務」

及「提供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」的執行細節、 19 份意見書就服務細

節提出建議和查詢，有 1 份意見書反對提供「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」。

是次公眾諮詢期內所收集的意見摘要載於附件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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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 

11.  請議員考慮通過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合作推展眼

科檢查服務，並與香港復康會合作提供穿梭巴士／復康巴士服務；以及

考慮通過該兩個伙伴機構提出的服務細節（附件二和三）。民政處將按區

議會討論結果，參照相關的政府財務通告和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《社區

重點項目計劃指引》，向署方提交第二輪項目建議書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7 年 11 月  


